
沈阳市科技计划工作专项实施细则
第一条 为保障科技计划项目科学实施、科技创新资金有效管理、政府公益性引导性科技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《沈阳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和《沈阳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沈阳市科技计划设立科技工作专项项目（以下简称专项项目）。
第二条 专项项目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费项目，主要开展科技规划、技术预测、科技评估、绩效评价、项目征集、专家评审、调研服务、购买服务、项目审计、委托管理、委托验收、平台升级、系统保障、法律顾问以及其他相关工作；
（二）科技工作环境支撑和条件保障项目，主要包括科技周、知识产权宣传周、科技统计、科技保险、国际交流、农业科技服务、科技宣传、社会科学研究等；
（三）市政府确定实施的科技工作项目以及其他需要安排的项目。
第三条 专项项目经费由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列支。
（一）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费项目，每年按照不超过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总额的1%安排； 

（二）年度实施的公益性、引导性科技工作环境支撑和条件保障工作项目，根据工作经费预算审核确定，除特殊情况外，按照不超过上一年度资金额度安排；
（三）市政府确定实施的科技工作项目以及其他需要安排的项目，按照市政府审批资金额度进行安排。
第四条 专项项目由市科技局及市政府确定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使用。项目管理流程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由相关工作承担单位按照市科技计划年度申报时间节点，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统一申报专项项目。
（二）项目审核。由市科技局组织专家或委托专业机构对专项项目进行预算审核，提出经费安排建议。
（三）项目立项。按照市科技计划规定程序，履行专项项目立项审批程序。
（四）项目执行。专项项目经费按预算执行，可以按程序进行预算变更，在项目完成后进行资金决算审计，提交审计报告。环境支撑和条件保障工作项目同时提交总结报告。
第五条 专项项目承担单位应制定专项项目资金管理细则，并严格执行细则。
第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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